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辦理注意事項

1、 辦理方式：依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規定，配合本校教職員工體能及共同興趣選擇藝文欣賞、競賽活動、休閒旅遊、參觀展覽等方式辦理（不可僅有餐會）。辦理期間應依規定期限須利用例假日、放假日或下班時段辦理，不得影響校務及課務。
2、 每年度內，每組及個人補助均以一次為限，另為配合會計年度關帳作業，請至遲於本年度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3、 關於核銷作業，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
（1）所有收據付款人抬頭請一律以學校名稱【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】，統一編號【56620495】，不可以【個人名義】開立。
（2）可核銷項目為合法遊覽公司開立之團費、遊覽車資、住宿費、餐費、門票、旅遊平安保險費。

（3）發票或收據日期應為活動日。

（4）收據、發票應有廠商統一編號及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。

（5）自行開車者不能核銷油資、過路費、停車費等。遊覽車司機或導遊之小費、物品、酒類不能核銷。

（6）奉核後請將簽呈及相關附件(需簽名)送人事室辦理。

（7）核銷時至少參加6人以上，並附上參加人員活動合照(藝文及聚餐聯誼等活動均至少各一張，並請注意藝文活動及餐敘合照人數)。

（8）請依規定事先辦妥請假手續。
註：因行政作業因素，經校長核定，文康活動辦理不得先行預支經費，敬請見諒。
4、 文康活動經費，每年補助參加活動之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每人最多1,000元（依市府規定編列預算），實報實銷，超支部分請自行負擔，未參加者不予補助。得邀請退休人員或眷屬自費參加。
5、 各組應事先擬妥計畫書表，於成行1週前，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、總務處、人事室及會計室，經校長核可後，始得舉辦，並應特別注意安全。

6、 各組辦理文康活動，應請政府立案之合格旅行社、遊樂區管理機構提供相關資訊或派員指導解說，俾利活動規劃與進行。並應遴選合格之旅館、旅遊保平安保險承保單位、遊覽車〈租借交通工具時，除需簽訂安全契約外，應特別注意車齡、車況〉等措施，為參與同仁提供最舒適安全的服務與保障。

7、 各單項核銷單據應不違反相關政府規定，活動辦理完畢後一週內，請將本計畫書表、各項開銷收據及活動照片，送交人事室代為辦理黏貼憑證，統一彙總請款補助，並註明代墊人姓名：○○○，代墊款項俟市府核撥後即可歸墊。
8、 相關簽呈、活動行程表、經費概算表、參加人員印領清冊、活動照片等表件詳如後，範例部分請依實際需求修改。 
簽　於　學務處(所屬單位)
主旨：為提倡正當休閒活動、培養團隊精神、鼓勵同仁工作士氣，擬辦理本次員工文康活動，簽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  一、活動內容如下：

      1.召集人：ＯＯＯ
2.日期：114年1月1日
      3.時間：上午6時50分
      4.地點：ＯＯＯ
      5.辦理方式及行程：(詳活動行程表)
      6.參加人數：20人（詳參加人員印領清冊）
      7.預估經費：20,000元（詳經費概算表）

  二、經費來源：
1.編制內人員18人，金額18,000元，擬由本校114年度預算
「27F體育活動費-文康活動費」項下支應(每人每年核實補
助上限為新臺幣1,000元，超過部分自行負擔。)
      2.其他人員2人（ＯＯＯ、ＯＯＯ），金額2,000元，擬由家長會補助。
  三、本次活動相關經費擬由職ＯＯＯ先行代墊。

擬辦：奉核後，依說明辦理本次文康活動，並檢據辦理經費核銷。
會辦單位：教務處、總務處、人事室、會計室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校長決行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：
(此處召集人簽名或蓋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處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：
(此處所屬單位主管蓋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室：


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
114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-活動行程表及經費概算表
＜活動行程表＞
	時 間
	行  程（各站停留時間視當日情形機動調整）

	6:50~7:00
	清水國小校門口集合、出發

	7:00~9:00
	~沿途欣賞國道風光~車上活動及卡拉OK附(早餐)

	9:00~9:20
	抵達草嶺大飯店換搭小車 前往寒溪呢人文叡地

	10:00~12:00
	寒溪呢人文叡地~專屬導覽

	12:30~13:30
	午餐饗宴~

	14:30~16:30
	下坪台大植物園區 ~專屬導覽 1小時

	17:00~18:00
	竹山晚餐

	18:00~19:00
	賦歸

	備註
	


＜經費概算表＞
	項      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	備註

	門票
	人
	20
	500
	10,000
	

	餐費
	人
	20
	500
	10,000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計
	
	
	
	20,000
	


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
114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印領清冊
	活動日期
	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
	活動地點
	ＯＯＯ

	編號
	姓名
	金額 
	簽章
	編號
	姓名
	金額
	簽章

	1
	ＯＯＯ
	1,000
	
	11
	
	
	

	2
	
	
	
	12
	
	
	

	3
	
	
	
	13
	
	
	

	4
	
	
	
	14
	
	
	

	5
	
	
	
	15
	
	
	

	6
	
	
	
	16
	
	
	

	7
	
	
	
	17
	
	
	

	8
	
	
	
	18
	
	
	

	9
	
	
	
	19
	
	
	

	10
	
	
	
	20
	
	
	


合計20,000元（預算18,000元+家長會2,000元）
製表　            出納　            人事室　            校長
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會計室
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114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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